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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文件

沪卫医〔2024〕27号

关于开展

儿科医师转岗培训的通知

各区卫生健康委，申康医院发展中心，各市级医疗机构，市儿科

质控中心:

为进一步提高本市儿科医疗服务能力，加大儿科专业医师供

给，改善儿童就医体验，根据《关于推进儿童医疗卫生服务高质

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卫医政发〔2024〕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本市

2024 年度开展全市儿科医师转岗培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原则上，二级、三级公立综合（含中医、中西医结合）医院

至少派出 1 名医师参加培训。全国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儿科医师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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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得满分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类型医疗机构可自愿报名参加。报

名医师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工作年限 5 年以上；

（二）执业范围为内科、全科以及中医类别等；

（三）执业期间无重大医疗事故。

二、培训时间

2024 年 5 月上旬开始培训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以掌握儿科常见病、多发病的基本诊疗能力和操作能力为重

点，以本机构轮训和外派儿童专科医院轮训相结合，实践与理论

相结合为原则开展培训。轮训时间共计 12 个月，包括在本医疗

机构儿科轮训 3 个月，儿科医联体牵头医院轮训 9 个月，派出医

疗机构可按照儿科医联体片区范围选择一家医院，若派出医疗机

构无儿科诊疗科目，则在儿科医联体牵头医院轮训 12 个月。

四、培训单位

市卫生健康委委托市儿科质控中心牵头负责儿科医师转岗培

训工作的总体实施，儿科医联体牵头医院和各派出医疗机构共同

承担临床实践轮训任务。

五、培训考核

培训考核包括科室考核和结业考核。每个科室轮转结束后，

应当进行科室考核；所有科室轮转结束后，全市统一组织理论、

技能结业考核。考核合格者颁发《上海市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

证书》。

医师取得《上海市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书》后，每年应

当至少在儿科岗位工作 1 个月，并在医师定期考核中增加儿科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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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内容的考核。

六、培训期间待遇保障

派出单位须保证学员培训、考试时间，脱产临床实践期间的

工资奖金由派出单位负责发放。

七、组织实施

（一）市卫生健康委负责培训工作的总体组织实施。市、区

卫生健康委对获得《上海市儿科医师转岗培训合格证书》的医

师，可在原执业范围基础上增加儿科执业范围。加注儿科执业范

围的医师，在医师定期考核内容中儿科执业内容考核不合格的，

注销儿科执业范围。

（二）市儿科质控中心负责制定全市儿科医师转岗培训方

案、培训大纲，组织全市统一考试，加强质控检查。

（三）儿科医联体牵头医院（儿科医院、儿童医学中心、儿

童医院、新华医院）安排一定岗位用于接收培训人员，根据培训

大纲和轮转计划提供培训，并与派出医院签订培训协议。临床实

践完成后，向市儿科质控中心提交学员轮转手册，作为学员完成

临床实践的证明。

（四）各派出医疗机构要制定激励和引导政策，鼓励和支持

相关医务人员参与培训，做好培训人员在院内儿科科室的轮训，

协助联系儿科医联体牵头单位开展临床实践轮训，落实培训期间

监督管理，要对参加培训的医师在工作排班、培训时间、工资待

遇等方面予以合理安排和保障。

八、报名要求

（一）市级医疗机构直接向市儿科质控中心报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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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级医疗机构（包括社会办医）向区卫生健康委报

名，区卫生健康委汇总后统一向市儿科质控中心报名。各区卫生

健康委可结合辖区医疗服务情况，对二级、三级公立综合医院报

名人员予以统筹协调。请区卫生健康委将此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各

类医疗机构。

（三）请儿科医院、儿童医学中心、儿童医院、新华医院分

别明确此项工作的分管院领导和工作联系人，后续将开展有关工

作培训。

请各相关单位于 4 月 26 日前将上海市儿科医师转岗（加

注）培训报名表（附件 1）和有关工作负责同志回执（附件 2）

反馈至市儿科质控中心。（联系人：市儿科质控中心 叶颖子，电

话：18017590747，邮箱：shekzkzx@163.com；市卫生健康委医

政医管处 黄锐，电话：23117850）。

附件：1.上海市儿科医师转岗（加注）培训报名表

2.儿科医联体牵头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回执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4 年 4 月 1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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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上海市儿科医师转岗（加注）培训报名表

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

工作年限 学 历 职 务

职 称 执业范围 工作科室

身份证号 手 机

电子信箱

单位名称 联系电话

单位地址 邮 编

派出单位意见

盖章：

日期：

区卫生健康委意见

（区级医疗机构、社

会办医疗机构填写）
盖章：

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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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儿科医联体牵头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回执

医疗机构：

姓名 部门 职务 手机 备注

分管院领导

抄送：市质控管理事务中心、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。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4月 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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